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漯医专〔2018〕61 号 

 

 

 

各处室、系部，附属医院： 

《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课程重修管理办法》已经研究通过，

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2018 年 5月 1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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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河南省教育厅 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河南省财政

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高校收费管理的通知》（豫教财〔2007〕74

号）精神，结合《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》《漯

河医学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等有关规定，为保障学校学分制

改革深入推进，强化学风建设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课程的重修 

（一）必修课课程考试未及格的学生，学校提供一次补考机

会，学生经补考后仍然不及格，需重新学习该门课程，学校可按

不高于该门课程学分收费标准收取学费。 

（二）重修有随班重修、开重修班和自修三种方式。 

1.若一门课程重修学生少于 30人，安排随下一年级或其他专

业开出的同档次课程重修，期终随班考试。 

2.若一门课程重修学生多于 30人，另开重修班，由开课系部

安排教学进度。 

3.根据个人学习情况，学生可申请自修，自修者需参加学期

期末考核。 

（三）重修课程者，由本人提出申请，经学生所在系部和开

课系部批准，教务处审核同意后，方可办理重修手续。未办理重



 

 — 3 — 

修手续的，不得重修。原则上，已获得学分的课程，不得申请重

修。 

（四）选修课考核不合格，根据学生本人要求，可重修，也

可另选。如已达到规定的学分要求，也可放弃，不影响学业成绩

的审核。 

（五）重修合格的课程，按实得成绩记分，并给予学分。 

（六）学生缺课累计超过该门课程教学时数三分之一，或者

缺交作业（包括课下作业或实验报告）的次数超过该门课程作业

总数三分之一，不得参加本课程的考核，必须重修。 

（七）无故缺考者不得参加补考，必须重修缺考课程。 

二、重修课程学费的收取及管理 

（一）收费标准按照课程学分计算，每学分的收费标准按该

门课程学年制收费标准折算而成，计算公式为：每学分收费标准

＝学年收费标准×学制÷专业总学分。根据各专业学分制人才培

养方案学分要求，按照就低的原则，每学分收费标准为 85元。 

（二）学生缴纳学费后，因停学等原因需退学费者，参照学

校有关规定办理。 

（三）学生缴纳的重修费用由学校财务处负责收取，纳入学

校年度预算进行分配，依照国家和学校相关财务规定进行管理。 

三、附则 

（一）本办法自 2018 年 9 月 1日起开始施行，面向所有在校

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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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本办法根据学校教学计划的修订和河南省学费标准的

调整而适时修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漯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行政办公室     2018年 5 月 11 日印发     
 

 


